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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6              证券简称：汉嘉设计            公告编号：2019-059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8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就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

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发的《关于核准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高重建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33 号，以下简称“批

复”），现将批复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高重建发行 4,324,682 股股份、向潘大为发行 1,529,191

股股份、向范霁雯发行 1,070,433 股股份、向康平发行 1,070,433 股股份、向蔡光

辉发行 713,622 股股份、向冯文俊发行 611,676 股股份、向顾紫娟发行 484,243

股股份、向王英达发行 458,757 股股份、向王胜炎发行 331,324 股股份、向金嗣

红发行 331,324 股股份、向李剑虹发行 305,838 股股份、向毛燕波发行 305,838

股股份、向姚政发行 305,838 股股份、向陈豫君发行 256,458 股股份、向俞翔发

行 178,405 股股份、向张财强发行 165,662 股股份、向汪学著发行 127,432 股股

份、向严立华发行 127,432 股股份、向邬玉伟发行 117,237 股股份、向李保顺发

行 117,237 股股份、向廖冬青发行 107,043 股股份、向莫青枫发行 107,043 股股

份、向陈柯江发行 106,724 股股份、向徐英姿发行 83,786 股股份、向孟庆文发行

81,556 股股份、向唐卫红发行 79,645 股股份、向吴小英发行 76,459 股股份、向

刘文俊发行 76,459 股股份、向李威信发行 61,486 股股份、向王松波发行 61,167

股股份、向孙蔡阳发行 61,167 股股份、向王华发行 61,167 股股份、向王春玲发

行 58,618 股股份、向魏淑艳发行 50,973 股股份、向李丰丰发行 50,973 股股份、

向李洵发行 50,973 股股份、向程敏发行 50,654 股股份、向张继明发行 49,69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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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向张立辉发行 45,557 股股份、向求伟杰发行 40,778 股股份、向金洛楠发

行 40,778 股股份、向许振中发行 36,636 股股份、向李慎霄发行 34,406 股股份、

向唐丽玲发行 26,123 股股份、向郭杨斌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潘凌涛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余爱平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许长才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寿剑彬

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李田凯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陈一实发行 25,486 股股份、

向蔡熠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周经纬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宋金一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孙斌杰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傅坚阳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潘文佳

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秦绪生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钱凡排发行 25,486 股股份、

向孙荣泽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王丰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黄延发行 25,486 股

股份、向吴碧中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叶锐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王鹏梁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江中伟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王思良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

田文勇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杨路明发行 25,486 股股份、向黄俭发行 22,937 股

股份、向潘仲华发行 20,389 股股份、向孙佩奇发行 19,114 股股份、向史敏佳发

行 15,929 股股份、向任利荣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黄蔡炯发行 15,291 股股份、

向孙云兆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楼丹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周华珍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朱峰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饶燕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解鸾书发行

15,291 股股份、向王维明发行 12,106 股股份、向唐林峰发行 1,274 股股份购买相

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

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

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并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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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8 日 

 


